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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司法局关于设立政工科的请示

灌云县编制委员会：
为了加强全县司法行政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据连云港市司法局《关于县司法局内设机构设立的意见》和江苏省编制委员会、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建立健全司法行政机关政工机构的通知》及兄弟县区的做法，特申请设立政工科作为我局股级内设机构，政工科拟设科长1名，从现有编制内调剂解决。政工科主要职责是：指导、监督全系统队伍建设、班子建设；承办局管干部的考核、任免、奖惩以及有关人事工作，按干部管理权限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对基层司法所班子及人员的考核任免工作；负责系统内干部录用、人事调配工作；管理司法行政系统机构编制工作和专业技术职称的评审工作；指导、管理全县区司法行政系统的警务、警衔评授工作；承办局属社会团体的有关工作及老干部工作；管理、指导司法行政系统表彰奖励工作；负责系统内宣传工作，管理对外宣传报道及干部培训、轮训等工作。办公室职能作相应变更。

上述请示当否，请示复。

灌云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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